惠州市社科规划项目申请鉴定结项所需材料及要求

       一、申请鉴定结项所需提交的材料：
[bookmark: _GoBack]　　1、《惠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2份（请登录惠州社科网"社科规划"栏目下载填写）;

       2、最终成果2套;

       3、最终成果简介2份；

       4、有阶段性成果的，需提交阶段性成果2套；

       5、全部结项材料电子版（请发至906365875@qq.com）。

       二、材料的装印要求：
　　1、申请鉴定结项提交的材料统一用A4纸打印或复印，并装订成册。

    2、最终成果必须装上封面和目录。最终成果是系列论文或论文集的，须将论文复印后按发表的时间顺序装订成册，并装上封面和目录。

    3、成果封面必须注明项目名称、成果名称及成果形式。属于阶段性成果的，须在封面上注明。

    4、提交多种形式成果申请鉴定结项的，不同形式的成果要分别装订。

    5、最终成果要求匿名，成果封面、成果简介及成果本身都不得透露课题组成员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等相关信息。

     6、经批准先出版后鉴定的专著直接提交鉴定。

       
